
 

 

條款及細則 

 

1. 優惠只適用於晚膳堂食散座（不適用於 20 人或以上的私人/公司聚會及外賣）。 

 

2. 優惠不適用於 2019 年 1 月 1、29 至 31 日、2 月 1 至 8 及 14 日、5 月 1、4、5、11 及 12 日、6 月 8、9、15 及

16 日、7 月 1 日、9 月 7 及 8、11 至 14 日、10 月 1 日、12 月 7、8、14、15、21 至 25 及 31 日。 

 

3. 每檯每次惠顧可享優惠乙次。 

 

4. 另收茶位費、前菜費及加一服務費（以優惠價計算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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